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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將核四燃料運出台灣」新聞稿 

台電公司七月初開始將核四廠尚未使用的燃料送到美國，是暫時儲存還是進行拆

解，目前無法得知。 燃料的帳面價值 81.6億，運費為 6.97億元。如果將來要

進行拆解，還要花 28 億元的費用；拆解回收鈾的預估售價為 32.4億，比運費與

拆解花費還少。燃料外送所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 84 億，更可能讓核四廠的商轉

之路更為遙遠，核四廠 3000 億的投資也將終將成為全民的負擔。核四廠與核四

燃料屬於全民財產，國家財產的處置須依循正常程序，我們想知道這項與國家安

全與國家財政有重大關係的政策決定的過程與依據。 

 

經濟部表示，核四燃料棒運出,是遵照立院於 1 月 30 日三讀通過之決議辦理,至

於核四不重啟,則為政府 2025 年非核家園政策,並已《電業法》入法，因此並不

考慮重啟. 1月 30日三讀通過之決議是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在預算案的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沒有拘束力,對行政機關只有建議的效力,不能當做法律依據,更不能凌

駕其他法律賦予行政機關的行政權.  經濟部與台電都認為核四燃料送出國是因

為「核四已停建」， 也同意燃料送出國會造成「核四停建」的後果. 但依據民國 

90年 1月 15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0 號解釋，「核四停建」須經立法院專案討

論通過. 台電、經濟部、甚至行政院都無權作此決策.    

 

若經濟部認為立法院1月30日預算案的附帶決議有拘束力,必須執行; 而也認知

執行燃料外送後,核四已不可能運轉,核四廠應該由「資產」轉「負債」,經濟部

必須負責任的告訴人民核四興建的 2,838億,由誰買單. 

 

民進黨在選前奢言台灣沒有核電不會缺電，10 年內電價也不會調漲。當選後即

一意孤行的推動「非核家園」政策，僅僅兩年已讓台灣陷於缺電窘況，每天生活

在限電與斷電的陰影下，電價也因國際化石燃料的價格攀升而調漲；國外媒體更

預言台灣的電力供應問題會持續一段時間，已嚴重影響國內外企業投資的意願。 

 

如果核四廠沒有在民進黨帶頭抗爭下封存，核一廠也順利進行執照更新，台灣目

前不會缺電；即使 2025 年的再生能源的建設能夠達標，以綠代核的風電太陽能

都在中南部，也解決不了北部供電缺口。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 57% 的人

贊成使用核能發電，年輕人支持核電的比例更高達 7成。如果現在就將核四燃料

送出國，將剝奪台灣利用核四廠解決缺電與南電北送問題的選項。 

 

有人在政府「公共政策餐與平台」提案「暫緩將核四燃料棒送出國 ，並請台電

為全國人民舉辦公聽會說明為何需要將燃料棒急著送出國」，獲得近 6000人的連

署。依據「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規定，台電公司原定 6月 1日前提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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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回應。但遲至 6月 4日才說因部分資料尚在整理中，將於 8月 1日前正式回應。

燃料 7月已經上船,8月才回應是否要辦公聽會，政府聽名眾聲音的誠意在哪裡！

這也顯示經濟部與台電對與此重大決策的邏輯思維與程序正義都經不起公聽會

的檢驗。 

 

有感於「非核家園」政策的推動已危害到國家安全，「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

黃士修先生領銜提出「以核養綠」公投，待中選會審查通過後，將進入第二階段

連署，期待能於年底大選時公投，讓全民以選票決定「非核家園」是不是全民共

識！我們認為，核四燃料是否要送到國外，要等到公投結束後再做決定，或者再

生能源的發展已臻成熟，足以替代核能之日。 

 


